
龍星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一、目的： 

安排適當課後活動、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父母安心就業、協助本校家長解決子女照

顧問題。 

二、依據： 

   （一）桃園縣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要點 

   （二）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 

三、實施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放學後最晚至下午六時。 

（二）寒暑假是否實施，視情況而定。 

四、活動內容：兼顧家庭作業寫作、團康與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活動設計以多元活潑為原

則。 

五、實施對象：在籍學生，自由參加。 

六、編班： 

(一) 以同年級或同年段編班，每班以二十至三十人為原則，惟必要時可採混合編班。 

(二) 班級中若有身心障礙學生，酌予減少班級人數，每班身心障礙學生以二人為原則，

並得視其照顧需要以專班方式開辦。 

七、服務人員： 

提供本服務之人員，應具備本服務內容相關專長，並由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遴聘：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 

(二) 曾任國民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且表現良好。 

(三) 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 

(四)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但保母人員不包括在內。 

(五)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勞政等相關單位自行或

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學校遴聘前項資格人員有困難時，得經學校同意，報請本府核准後，酌減前項第五款人

員之專業課程訓練時數。 

八、活動場所：以校園內為範圍，惟不得影響正式上課班級為原則。 

九、經費收支：  

(一) 收支標準 

1. 每生每小時收費新臺幣二十元，由參加學生家長負擔，按月收取，並採全程收

費方式，學生請假不得申請退費。當月中途加入，收費不予另計；中途退出，

剩餘日數不予退費；轉學生轉出、轉入當月可按日計算。 

2. 當月學校如有部分天數因故未辦理，得於次月繳費時扣減應收費用，次月未繼

續參加之學生應另予退費。 

3. 服務人員鐘點費：學校上班時間每小時新臺幣二百六十元， 

學校下班時間每小時新臺幣四百元。 



4. 所收費用除支付服務人員鐘點費外，得酌支付活動所需之行政費用(含水電費、

勞健保費、勞退金、行政人員加班費、班級活動材料費等)。 

5. 鐘點費以占總收費百分之七十為原則，行政費以占總收費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委託辦理時，受委託人行政費以占總收費百分之二十為原則，學校行政費以占

總收費百分之十為限。 

6. 參加學生未滿十五人者，得酌予提高收費，但不得超過收費標準百分之二十，

並應報本府備查。 

7. 學校向學生所收費用不足支應時，以支付鐘點費優先，並得減班或停辦之，但

若服務人員同意收取較低之鐘點費或不支報酬，則不在此限。 

(二) 低收入戶等具有證明文件且經學校評估實需補助者，除依規定向上級機關申請補助 

，得酌減或免收費用，有關減免之辦法另訂定之。 

(三) 學校辦理本服務時，經費收支採代收代付方式，且應依會計程序辦理。 

十、委託辦理： 

(一) 往後辦理本服務，若條件符合、規劃完善，不排除就本服務之全部或一部委託立案

之公、私立機構、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受委託人)辦理。 

(二)委託辦理時，注意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並將收費數額、活動內容、人員資格

與在職訓練計畫、編班方式、辦理時間、辦理場所、管理方案及相關必要事項載明

於合作協議書或契約書內，並報請縣府核准後實施。。 

十一、行政支援及服務人員獎勵： 

     (一) 行政支援：  

1.由教務處排定行政值班人員。 

2. 提供課後照顧班所需教具器材：球類、棋類、美勞材料用具、字典等。 

     (二) 服務人員獎勵：於期末頒發感謝狀給課後班教師，並填報縣府給予嘉獎。 

十二、辦理原則： 

（一）辦理本服務不得更動學校原定作息時間及妨礙正常教學。 

（二）為維護教師身心健康及教學品質，校內教師擔任本服務每月總時數，由學校依實

際狀況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服務人員應注意學生安全，以班級團體活動為宜。 

（四）本項業務由學校教務處主辦，其他處室協辦。 

（五）學校辦理本服務，不得利用該段時間上課或考試。 

（六）學校招收課後照顧學童，須經家長書面申請，並負責學生課後照顧後之接回。  

十三、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